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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810    证券简称：神马股份   公告编号：2024-002 

 

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在泰国投资新建生产基地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投资标的：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公司、本公司或神马

股份）拟在泰国投资新建生产基地，建设 2 万吨/年尼龙 66 差异化

纤维泰国项目（一期）。 

●投资总额：25,218.0 万元人民币 

    ●投资内容：包括但不限于在泰国设立公司、购买土地、购建固

定资产等相关事项，实际投资金额以中国及当地主管部门批准金额为

准。公司将根据市场需求和业务进展等具体情况分阶段实施建设泰国

生产基地。 

●特别风险提示： 

1、在泰国投资新建生产基地尚需履行国内境外投资备案或审批

手续，以及泰国当地投资许可和企业登记等审批手续，尽管目前评估

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，但依然存在不能获得相关主管部门批准的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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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，本次对外投资能否顺利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。 

2、泰国的法律法规、政策体系、商业环境、文化特征等与国内

存在较大差异，泰国生产基地在设立及运营过程中，存在一定的管理、

运营和市场风险，本次对外投资效果能否达到预期存在不确定性。 

3、本项目是境外投资项目，存在汇率波动风险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公司拟在泰国投资新建生产基地，建设 2 万吨/年尼龙 66 差异

化纤维泰国项目（一期），形成 7000吨/年尼龙 66 工业丝及 3000 吨

/年尼龙 66 细旦丝合计 1 万吨/年尼龙 66 差异化纤维的建设规模。项

目总投资 25,218.0万元人民币，建设期 15个月，项目实施地位于泰

国“东部经济走廊”。项目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在泰国设立公司、购买

土地、购建固定资产等相关事项，实际投资金额以中国及当地主管部

门批准金额为准。 

泰国公司初始注册资本 500万泰铢，其中神马股份以货币方式认

缴出资 350 万泰铢，出资比例为 70%，公司控股子公司平顶山神马帘

子布发展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帘子布发展公司”）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

150 万泰铢，出资比例为 30%。后续将根据建设需要，本公司和帘子

布发展公司将对泰国公司进行同比例增资。 

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8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在泰国投资新建生产基地的议案》，表决结果：同

意 9 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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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，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帘子布发展公司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166,600万元 

住所：叶县龚店乡平顶山化工产业集聚区沙河三路南 

法定代表人：杜建国 

主营业务：生产销售帘子布、工业丝 

成立日期：2012 年 4 月 16 日 

与本公司的关系：本公司持有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

98.80%的股份，故帘子布发展公司是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

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帘子布发展公司资产总额 274,248.92

万元、负债总额 165,615.73万元、净资产 108,633.19 万元、净利润 

7,228.95 万元、资产负债率 60.39%（经审计）；截止 2023 年 9 月

30 日帘子布发展公司资产总额 264,767.57 万元、负债总额 

153,242.11 万元、净资产 111,525.46 万元、净利润 740.27 万元、

资产负债率 57.88%（未经审计）。 

三、本次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

公司拟在泰国投资新建生产基地，建设 2 万吨/年尼龙 66 差异

化纤维泰国项目（一期），形成 7000吨/年尼龙 66 工业丝及 3000 吨

/年尼龙 66 细旦丝合计 1 万吨/年尼龙 66 差异化纤维的建设规模。项

目总投资 25,218.0万元人民币，建设期 15个月，项目实施地位于泰

国“东部经济走廊”。项目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在泰国设立公司、购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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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、购建固定资产等相关事项，实际投资金额以中国及当地主管部

门批准金额为准。 

公司将根据市场需求和业务进展等具体情况分阶段实施建设泰

国生产基地。泰国公司初始注册资本 500 万泰铢，其中神马股份以货

币方式认缴出资 350 万泰铢，出资比例为 70%，公司控股子公司帘子

布发展公司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 150万泰铢，出资比例为 30%。后续

将根据泰国生产基地建设需要，本公司和帘子布发展公司将对泰国公

司进行同比例增资，增资总额由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确

定。 

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及其合法授权人员在泰国生产

基地投资事项内制定与实施具体方案、申请投资备案登记、聘请代理

服务中介机构、设立泰国公司、签署土地购买等相关协议或文件，及

办理其他与本事项相关的一切事宜。 

四、对外投资必要性和可行性 

（一）本次对外投资的必要性 

1.积极响应国家“一带一路”合作倡议，加快公司国际化进程，

保持及巩固公司在尼龙产业市场地位。在泰国建立尼龙 66 工业丝生

产基地，是公司国际化战略的重要举措，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开拓海外

市场，满足国际客户的需求，完善产品在全球市场的供应能力。 

2.本项目的建设是公司为应对复杂的国际贸易环境和产业格局

调整的战略需要，对公司供应链安全、稳定有重大意义，更加灵活地

应对宏观环境波动、产业政策调整以及降低国际贸易格局变化可能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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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形成的潜在不利影响。 

3.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轮胎消费区域市场，泰国和越南是其轮胎主

要进口增量来源。全球及我国众多知名轮胎公司在泰国投资设立汽车

轮胎加工基地，东南亚工厂已成为中国龙头胎企产值、盈利的主要来

源地。公司紧跟市场发展趋势，在泰国设立工业丝、帘子布生产基地，

顺应东南亚日益增长的轮胎制造业需求，同时供应网络也可辐射印度

等周边国家。公司的下游主要轮胎客户 10 年前已开始海外布局，公

司建立海外生产基地，靠近东南亚的下游客户，有利于降低销售成本，

增强产品盈利水平，并可得到下游市场信息的快速反馈。 

（二）本次对外投资的可行性 

1.本项目符合我国境外投资政策，有利于增强我国化纤纺织工业

国际竞争力；有利于企业加速国际化进程，抢抓市场高成长机遇，创

造良好的经济效益。 

2.泰国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贸易环境，是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

经济体。相关产业链配套不断完善，具备土地、环保、人力、税收等

方面的成本比较优势，可以较好满足公司建设海外项目的需要。 

3.公司是专业生产尼龙 66 工业丝、尼龙 66细旦丝及浸胶帘子布

的企业，拥有国内先进的研发生产团队、生产工艺和生产线，本项目

可依托公司专业技术、管理人员储备及现有产业优势，管理、技术和

市场有保障。 

4.本项目工艺水平合理，工艺技术成熟、工艺设备先进、产品质

量好，投资见效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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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

公司本次在泰国投资新建生产基地，是公司实施海外战略布局的

重要举措，有利于公司开拓海外市场，建立产品海外供应能力，提升

全球范围内的销售能力，加大海外重点地区的辐射渗透力度，更好的

满足国际客户的订单需求。 

泰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，近年来亦承接了较多产能转移，相关

产业链配套也不断得到完善，可以较好满足公司建设海外生产基地的

需要。本次海外生产基地的建设与实施能够更好地满足公司客户的需

求，降低运营成本，提升市场份额，增加业务盈利增长点，增强公司

核心竞争力，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整体发展战略。 

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

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六、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

（一）本次对外投资尚需履行国内境外投资备案或审批手续，以

及泰国当地投资许可和企业登记等审批手续，尽管目前评估不存在重

大法律障碍，但依然存在不能获得相关主管部门批准的风险，本次对

外投资能否顺利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。 

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审批进程，与相关部门积极沟通，争取尽早

完成相关审批或备案及登记手续。 

（二）本次投资需符合中国、泰国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，而投资

完成后的运营则需要遵守泰国的法规政策。本项目投资不涉及军事、

资源等敏感行业，不涉及投资标的所在国的重大国家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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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防范法律风险，公司将委托泰国当地专业法律机构进行相关法

律调查与咨询，力争找到合适的解决途径以尽量避免各种潜在的法律

风险，确保本项目顺利实施。 

（三）泰国企业在法律法规、商业环境、经营管理、员工制度等

方面和国内企业存在差异,投资完成后能否实现预期效果，在经营和

管理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。 

公司组建了富有经验的生产、经营管理和科研开发专业团队负责

泰国项目，为项目建成后顺利生产、有效管理提供最大程度的保障。

同时，在泰国项目经营管理中也将聘请当地专业管理人才参与，可有

效降低新建生产基地的经营管理风险。 

（四）本项目是境外投资项目，存在汇率波动风险。 

公司将高度重视研究外汇汇率变化趋势，合理选定购汇时机，有

效降低投资费用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1 月 18日 


